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其全面实

施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 强化人格

权保护， 促进宪法全面实施， 将宪法法律

关于各项人权的保护性规定从纸面上的权

利转变为现实生活中的权利， 是制定和实

施 《民法典》 人格权编的一项重要任务。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宪法的权威也

在于实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宪法与

国家前途、 人民命运息息相关。 维护宪法

权威， 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

捍卫宪法尊严， 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

志的尊严。 保证宪法实施， 就是保证人民

根本利益的实现。” 《民法典》 第 1 条即开

宗明义地强调“根据宪法， 制定本法”。 整

个人格权编都是依据宪法的基本原则和价

值确立的； 同时， 在 《民法典》 中独立成

编的人格权编的制定以及实施， 又是保障

宪法贯彻实施的重要举措。

强化人格权保护是落实宪法尊重

和保障人权原则的重要举措

《宪法》 第 33条第 3款确认了“国家

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原则。 2004 年 3 月

14 日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

权” 写入宪法， 成为核心的宪法原则， 标

志着中国人权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人权成为一项指导我国立法、 司法和执法

的最高宪法原则， 对中国的法治建设起到

重大的促进作用。 习近平强调， 民法典

“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依法维

护人民权益、 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 具

有重要意义。 “实现人民充分享有人权是

人类社会的共同奋斗目标。 人权保障没有

最好， 只有更好。”

当今世界， 争取人权、 尊重人权、 保障

人权、 发展人权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

并成为当代法律关注的重点， 对人的尊重和

保护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国民法典

充分反映这样的时代精神， 全面彰显人文关

怀。 民法典作为保护民事权利的宣言书， 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充分落实保护人民

人身权、 财产权、 人格权的宪法精神， 饱含

爱民、 护民、 利民、 惠民的情怀， 强化人权

保障、 促进民生改善、 推进民业兴旺、 实

现民风文明， 成为充分关心人、 爱护人、

保障人的尊严的基础性法律。 在各项人权

中， 人格权特别是生命健康权是排在第一

位的人权， 是最高的人权， 隐私、 个人信

息等人格权益也是重要的人权， 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充分回

应了时代的需要。 民法典人格权编全面维

护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项人格权， 维护人

格尊严， 构建了更加规范有效的权利保护

机制， 让每个人生活得更体面、 更有尊严，

有效落实了宪法关于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原

则精神， 更好推动了包括人格权在内的人权

保障事业发展。

强化人格权保护是落实人身自

由、人格尊严保护的重要路径

《宪法》 第 37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 非

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

定， 并由公安机关执行， 不受逮捕。 禁止非

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

的人身自由， 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 38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

尊严不受侵犯。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

侮辱、 诽谤和诬告陷害。” 《宪法》 第 37

条、 第 38 条关于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保护

的规定， 既是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所规定的各

项人格权的基本法依据， 其本身也是人格权法

的重要渊源。 《民法典》 第 109条规定“自然

人的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在总

则编第五章关于民事权利的列举中， 将人格权

放到各项民事权利之首。 单独设立人格权编，

将之前法律中关于人格权的分散规定集中展

现， 对不够具体的加以具体化， 对社会生活中

亟需规范而没有规范的予以明确， 还将法规、

规章、 司法解释已作规定并经实践检验行之有

效的但尚未上升到法律的规则纳入， 体现时代

性和体系性。

在具体规则层面， 人格权编列举了各项具

体的人格权， 拓展了既有人格权的保护范围，

增加规定了新的人格权益类型， 例如， 在第

990 条第 2 款规定“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

由、 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 实现了对

人格权的兜底保护。 同时， 全面规定了各项人

格权的权利内容、 权利边界以及对应的行为人

义务， 加强了对人格权的预防和救济。 综上，

《民法典》 人格权编无疑有助于我国进一步加

强对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保护。

人格权编规则的可司法性可以解决

宪法保障人权原则的司法适用问题

宪法的基本原则高度概括、 抽象， 必须借

助人格权法使其具体化。 在我国， 宪法不具有

可司法性， 不能直接作为裁判依据， 法官不能

在具体的民事案件中直接援引宪法裁判民事案

件， 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必须通过立法转

化为具体民事权利， 方能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

裁判规范。 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

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

规定》 第 4 条规定:“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

法律、 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 对于应当适用

的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

条例， 可以直接引用。” 从该条规定来看， 最

高人民法院认为宪法基本权利不能直接作为解

决民事纠纷的裁判依据。 当然， 法官可以援引

宪法作为说理的理由， 2016 年 6 月 28 日最高

人民法院印发的 《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

规范》 正文第七部分的“裁判依据” 中明确规

定： “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

据， 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

以阐述。” 通过制定 《民法典》 人格权编和人

格权编规则的可司法性， 将宪法保障人权的原

则和制度落地， 就能够成为维护宪法根本法、

最高法的重要机制。

人格权编为合宪性审查提供了

必要的、具体化的规则基础

合宪性审查是维护法律体系统一性的重要

保障。 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必须建构在宪法的

基础上， 形成统一的合宪性法秩序， 也是现代

法治国家实施宪法、 约束公权力、 保障宪法实

施的重要机制， 且已经为许多国家的宪法实施

经验所证实。 合宪性审查是完善宪法实施监督

机制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人

大专门委员会设置， 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推

进合宪性审查工作， 维护宪法权威。 这就意味

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履行监督宪法实

施的职责， 不能使宪法监督权闲置。 2018 年 3

月，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

正案， 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 合宪性审查在机构和职责安排上实

现了突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宪法室也正

式成立， 为常委会等履行宪法方面有关职责提

供保障。 虽然 《民法典》 本身也是合宪性审查

的对象， 合宪性审查的直接依据是宪法， 但

《民法典》 人格权编以宪法为依据制定， 是对

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以及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保护规定的具体化， 人格权编的具体

规定使得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价值真正得

到落实， 使得宪法基本权利的内涵和外延更为

明确， 从而为宪法的合宪性审查提供了具体的

标准。 这就有助于防止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的

特权， 防止公权力机关对个人的人格权及人身

自由、 人格尊严的侵害， 真正把公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 从而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维

护宪法权威。

进入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 我们要以习近

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实施好 《民法

典》， 强化人格权保护， 促进宪法全面实施，

谱写全面依法治国新篇章。

（原文首发于 6 月 30 日本报理论学术编辑部

“海上法学院” 公众号启航典礼·海上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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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人格权保护 促进宪法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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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博导，

“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 中国法学会

副会长，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

王利明

讲坛嘉宾

“教育法体系化与教育法典编纂”高峰论坛在京召开

推动教育法研究与学科建设
6 月 30 日， 由北京大学教育法研究

中心和教育立法研究基地主办的“教育法

体系化与教育法典编纂” 高峰论坛在京召

开。 本次论坛以统筹推进教育法典化编纂

工作， 形成系统科学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法理论体系为主题， 就教育法

体系化与教育法典编纂展开研讨。

教育法典编纂需厘清两大问题

北京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

立法研究基地主任、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

究分会副理事长湛中乐教授指出， 在我国

当代教育法治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 立

法向来充当着排头兵的角色， 在此背景下

《民法典》 的颁布与施行， 为教育法的体

系化与法典化提供了镜鉴。 为回应国家层

面的政策指引与社会层面的舆论呼吁， 本

次会议以教育法体系化和教育法典编纂为

主题， 对教育法学理论体系和具体立法问

题进行探讨。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原主

任、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姜

明安教授在致辞中指出， 教育法典编纂首

先需要厘清两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教育

领域是否需要并具有编纂法典的基本条

件， 第二个问题是教育法领域启动编纂法

典的具体体系架构的设计。 姜明安教授认

为， 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相对完善

的法律规范的形成， 我国已经培养出高素

质的研究队伍和立法实务队伍， 初步具备

教育法典编纂的条件。 姜明安教授对构建

全阶段、 全方位、 覆盖教育主体的教育法

典提出期许， 并对法典编纂的资料收集整

理、 问题回应与法律汇编工作提出建议。

教育法典化的立法基础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党委书记郭雳

教授指出， 编纂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法

典， 对推进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推进依法治教， 进一步完善国家

教育基本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法典

的编纂是建立在已有法律规范基础之上的

整合重塑， 是建立于现有教育法学共识之上

的体系化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法学会

立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冯玉军以 《新时代

法典编纂的理论基础和立法条件： 兼论教育

法典化》 为题发言。 他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

新时代法典编纂工作机制： 统筹安排、 体用

兼备； 专项推进， 理实并重； 科学立法， 务

求实效； 体系融贯， 适时发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法学会

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建顺的发言主题是

《教育法典化： 意义、 界限及路径选择》， 他

认为法典编纂需要设置界限， 即正当性基础

与容许性， 首先完成教育法典的体系架构。

他对教育法典化与行政法典化的关系、 与其

他法典化的关系、 与教育 （法学） 体系的科

学支撑、 与党的全面领导作全面探讨， 并尝

试建构教育法典的体系框架。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教育立法研究基

地副主任龚向和的发言主题是 《论我国教育

法典化的宪法基础》， 以宪法为根本依据，

通过挖掘宪法对于教育法典化的规范价值，

指导教育法典的编纂工作。 （朱非 整理）

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第二十二届
“法律职业发展论坛”

关注大数据时代的
法科生就业

日前， 上海财经大学第二十二届“法律职业发

展论坛” 举办。 与会专家围绕“国内外经济治理趋

势与法科人才培养” 主题展开研究与讨论。

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周杰普谈

到本次会议主题“国内外经济治理趋势与法科人才

培养” 的背后逻辑是在经济治理的背景下围绕如何

进行人才培养、 如何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宋晓燕院长回顾了学院在

2012 年率先启动推进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成立

英美法证书班等举措， 并详细介绍了目前财大的

“法学 + 金融” 的本科双学位、 研究生阶段的金融

合规、 劳动合规等项目证书班、 以及教学成果及实

践教学获奖情况。 她表示校外导师对促进法学院的

建设发展影响显著， 感谢通过职业发展论坛为法科

人才培养提出宝贵建议。

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主任周国良进行主旨发

言。 他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的角度分析了各年龄

阶段的就业结构， 又从劳动力就业市场供给方和需

求方分析了目前大学生就业的现状， 最后总结认

为， 法科人才会受到大数据和 AI 的挑战， 但这也

会创造新的岗位和新的需求。 （朱非）

公 告
本公司上海华恒通信技术

有限公司原公章已作废，现重新

刻制新公章。

上海华恒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7月5日

遗 失 声 明
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长

桥派出所孙兴钢， 遗失警官证，

警号：021685，声明作废。

本人李科红在大众点评网

对上海懋多餐饮有限公司发表

的侮辱诽谤评论对其经营商誉

造成的影响和社会评价的降低，

李科红对上海懋多餐饮有限公

司进行诚挚道歉！

李科红

2023年7月5日

道 歉 书

公 告
2014年7月1日，我站救助了

一名女性求助人员，自述姓名贾

秀华，现年约69岁。 2023年6月30

日， 该人因病经抢救无效死亡，

望家属或知情者自公告见报之

日起30日内，与我站联系逾期死

者将作无主遗体处理。

联系地址： 府村路500号

电话： 32030555

62049372 （业务科）

特此公告。

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

2023年7月5日

公 告
2014年7月1日，我站救助了

一名女性求助人员，自述姓名赵

梦亚，现年约61岁。 2023年7月1

日， 该人因病经抢救无效死亡，

望家属或知情者自公告见报之

日起30日内，与我站联系逾期死

者将作无主遗体处理。

联系地址： 府村路500号

电话： 32030555

62049372 （业务科）

特此公告。

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

2023年7月5日


